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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公司壹佰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壹佰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第二案 

案由：監察人審查壹佰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 

 
第三案 

案由：大陸投資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 壹佰年度大陸投資情形，請參閱議事手冊。 

  

第四案 

案由：背書保證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本公司及子公司壹佰年度背書保證情形，請參閱議事手冊。 

 

第五案 

案由：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作業程序案，敬請 鑒察。 

說明：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因應相關法令修訂，修訂前後條 

      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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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壹佰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壹佰年度財務報表（含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

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等），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黃鴻文會計師及黃裕峰會計師查核完竣，並經本公司

101年 3月 20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併同營業報告書送交監察人

查核完竣，依法提請 承認。 

2、會計師查核報告及壹佰年度財務報表請參閱議事手冊。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壹佰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1、本公司壹佰年度稅後純益計新台幣 146,729,190元，擬具盈

餘分配表提請 議決後，並提報股東會承認。  

     2、本盈餘分派案如嗣後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  

       或註銷、可轉換公司債及員工認股權憑證轉換普通股  

       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 

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辦理相關調整事宜。 

      3、本案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擬授權董事會訂定配息基準日

及其他相關事宜。 

      4、配發現金股利不足壹元之畸零股款合計數授權董事長處理。 

      5、盈餘分配表請參閱議事手冊。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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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1、為配合公司實際需要及相關法令規範，擬修訂『公司章程』

部份條文。 

2、『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1、因應法令修訂，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

文。 

2、『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 參

閱議事手冊。 

決議：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作業程序，提請 討論。 

說明：1、因應法令修訂，擬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作業程序部份條

文。 

      2、『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 參閱議事手 

冊。 

決議： 

 



 5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辦理現金減資案，提請 討論。 

說明：1、為提昇股東權益報酬率及公司每股獲利能力，考量財務槓 

          桿之運用，擬辦理現金減資退還股東股本。 

      2、現金減資金額：現金減資金額訂為新台幣 250,000,000元 

         整，銷除股份 25,000,000股。以目前本公司實際已發行 

          股份總數為普通股 70,007,539股，依前述減少資本計算 

          ，預計減資比率約為 35.71%，預計每股退還現金約為新台 

          幣 3.571元(惟實際減資實收資本額、減資比率與每股退還 

現金，以減資換發股票基準日之流通在外總股數計算之) 。 

      3、 銷除股份：依前項流通在外股數計算，每仟股減少約 357 

          股(即每仟股換發約 643 股)總計銷除股份 25,000,000 

          股；減資後不滿一股之畸零股，按面額計算給付現金， 

          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無條件捨去)，所有不滿一股之畸零 

股授權本公司董事長洽特定人以面額承購該股份。 

4、(1)本次現金減資換發之新股擬依本公司章程第六條規定 

      採無實體發行，其權利義務均相同，俟股東常會通過 

      並呈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訂減資基準日與 

      減資換發股票基準日等相關事宜。 

   (2)本次現金減資基準日前，如因主管機關修正、可轉換 

      公司債及員工認股權憑證轉換發行新股致影響流通在 

      外發行股份數量，現金減資比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 

      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處理之。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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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由：發行限制型員工權利新股予員工案，提請 討論。 

說明：1、本公司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之專業人才，並激勵員工挑戰

工作目標，及提高員工對公司之向心力及歸屬感，以增加競

爭力共同創造公司及股東最大利益，擬發行限制型員工權利

新股。 

      2、本次擬發行之限制型員工權利新股得自股東會決議後一年

內，分次向主管機關申報，自主管機關核准申報生效通知到

達之日貣一年內，得視實際需要，一次或分次發行，每次實

際認購新股基準日、認購繳款期間、發行日期等相關作業事

項授權由董事長訂之。 

      3、本次擬發行之限制型員工權利新股內容如下： 

   (一) 發行總額： 1,500,000股 

(二) 發行條件： 

                1.發行價格：以無償配發。 

                2.既得條件：符合限制型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所 

                            訂之財務業績及工作目標與激勵對 

象個人績效指標。 

                3.發行股份之種類：本公司普通股。               

4、發行條件(含既得條件、員工未符既得條件或發生繼承之 

處理方式等)之決定方式: 

(1)既得條件：員工受配股票後之既得條件為財務業績及 

              工作目標與激勵對象之個人績效指標。在 

職需滿兩年且須持續績效評核優異。 

既得條件之在職且績效優良之重要約定 

事項：本新股及其相關權益之既得條件， 

為員工持續在職貢獻且績效優良。員工若 

無持續在職或績效評核退步、欠佳或有待 

改善，均為未達既得條件，本公司得處分 

或買回其股份。 
(2)個別員工配發股份及每年既得數量授權董事長參照個 

別員工職務、職等及對公司營運與績效貢獻度，核定員 

工名單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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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獲配股份員工如因故離職，應於限制型股票受領權利存 

續期間內依下列方式處理： 

每次發行日後加計兩年在職為既得期間，既得條件未達 

前一律共同保管交付信託；既得未達前即不在職或發生 

繼承得由保管單位處分後領回原始認購價金，或由公司 

依相關規定無償收回並予以註銷。無在職包括但不限於 

離職、資遣、免職、自請提前退休及留職停薪等。 

(4)本公司依發行辦法收回或收買已發行之限制型員工權 

利新股，視為本公司未發行股份不得再轉配發給其他員 

工。 

5、員工之資格條件: 

   以本公司正式編制內之全職員工為限。授予員工及其所得 

受領之數量，將參酌年資、職等級、工作績效、 整體貢獻 

或特殊功績等，授權董事長核訂。任一員工被授予之受領 

權數量，不得超過每次發行限制型股票總數之百分之十， 

且單一受領權人每一會計年度得受領股數，加計受領權人 

當年度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年度結束 

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本公司前已 

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給予單一認股權人每一會計年度得認 

購股數，不得超過年度結束日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 

。 

6、辦理本次限制型員工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 

  辦理本次限制型員工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為吸引及留任 

公司所需之專業人才，並激勵員工挑戰工作目標，及提高 

員工對公司之向心力及歸屬感，以增加競爭力共同創造公 

司及股東最大利益。 

7、可能費用化之金額: 

目前流通在外股數 70,007,539股，預計發行限制型員工權 

利新股占已發行股份總數之比率為 2.14%。另暫以 101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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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1日收盤價新台幣 21.3元計，設算每股可能費用化之 

金額約新台幣 31,950仟元；以所訂既得期間 2年及以目前 

流通在外股數計算，每年費用對每股盈餘稀釋約新台幣 

0.23元，尚不致對股東權益造成重大影響。 

8、員工獲配或認購新股後未達既得條件前受限制之權利: 

(1).不得將未達既得條件之限制型員工權利股份處分，處 

分包括但不限於出售、質押、轉讓或贈與他人、繼承， 

亦不得設定任何負擔或作其他方式之處分。 

(2).配股或配息亦併同直接交付信託，期限同原已信託股 

份。 
(3).股東會之出席、提案、發言、投票權，皆由交付信託 

保管依適用規定全權執行。 

(4).除上述限制條件外，其他權利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 

股股份相同。 

9、其他重要約定事項(含股票信託保管等) : 

(1).本案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生效，若於送件審核過程 

中，因主管機關審核之要求而須做修正時，授權董事 

長修訂之，嗣後再提董事會追認。 

(2).本公司發行之限制型員工權利新股，得以股票信託保 

管之方式辦理。 

(3).本案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10、其他應敘明事項: 

           稅捐:員工因既得條件達成而產生之各項稅賦係依中華 

                民國法令規定辦理。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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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案，提請 選舉。 

說明： 1、本公司董事之任期於101年6月15日屆滿，依公司章程規定， 

應選董事七席，含獨立董事二席及監察人三席，提請 股東

會改選。 

2、新任董事及監察人自選任後即予就任，任期三年，自101年 

    6月22日貣至104年6月21日止，舊任董事及監察人於新任董 

事及監察人當選日貣卸任。 

3、檢附獨立董事侯選人名單請參閱議事手冊。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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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核議。 

說明：1﹑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 

         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 

得許可』辦理。 

      2﹑為借助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若本公司董事有投資或經 

         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有擔任董事 

之行為者，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爰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提請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3﹑如法人董事因業務需求，改派法人代表時，亦併此解除該 

         法人董事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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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散會】 

 

 

 

 

 

 

 

 

 

 

 


